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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 

112.07.01增訂 
一、制定目的： 

為確保本公司風險管理制度之完整性, 特訂定本政策以落實風險管理機制, 提升風險管理

分工之效能。 

為了風險管理, 應塑造重視風險管理之經營策略與組織文化, 並建立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由

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董事會、各階層管理人員及員工共同參與推動執行, 從公司整體的角度, 

讓公司維持在所能承受的風險之內, 以期能合理確保公司策略目標之達成。 

二、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1. 本公司董事會為建立公司風險管理制度, 應訂定風險管理政策, 作為本公司及子公司落

實執行風險管理之原則。 

2. 子公司董事會亦應依本政策之原則, 個別訂定風險管理政策或落實到相關管理辦法。 

3. 風險管理非僅風險管理專門單位之職責, 本公司及子公司內所有功能/部門/單位主管皆

為各專業領域之風險管理責任人, 均有其相應之責任及需配合之事項, 為有效規劃、監督與

執行本公司及子公司各種與風險管理相關之制度, 除各功能/部門/單位主管應對所屬領域負

責之外, 董事長於必要時得按不同風險種類指派專人為某項風險管理責任人, 分別負責風

險之管理。 

三、風險管理職責： 

1. 董事會：本公司及子公司董事會應認知營運所面臨之各種風險, 例如外部風險、營運風

險、財務風險、策略風險、合規/合約風險及其他風險等, 董事會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 

2. 各功能/部門/單位主管(風險管理責任人)：擬定相關風險管理辦法與程序, 評估風險曝露

程度, 確保風險管理措施有效進行, 適時檢討風險管理成效, 處理超限或違反風險管理

或例外管理之事宜, 必要時提出風險管理相關報告於公司經營管理會議或策略會議討

論。 

3. 各功能/部門/單位的風險管理作業承辦人：確保風險相關資訊及時傳遞, 確保風險相關

管理限額有效掌握與衡量, 確保風險管理作業持續有效進行。 

四、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管理流程包括: 風險辨識、風險衡量、風險監控、風險報告、風險回應措施： 

1. 風險辨識：風險管理首先應辨識有哪些風險, 稱之為風險因子, 本公司為便於指認歸類, 

大致區分為： 

1.1 外部風險: 例如災難, 疾病, 戰亂, 金融危機, 經濟蕭條, 國際貿易或稅務協定 

1.2 營運風險： 例如資訊安全, 倉儲安全, 各種作業風險(人員疏失或缺乏訓練) 

1.3 財務風險：例如信用風險, 匯率風險, 流動性風險, 財務報表品質風險 

1.4 策略風險：例如進銷貨過度集中, 代理權變動, 研發計畫變動, 技術變動, 企業形

象變動, 併購或轉投資, 廠房擴充, 產品責任風險 

1.5 合規/合約風險：例如遵循法規風險, 合約履行或條款疏漏等法律風險 

1.6 其他風險 

2. 風險衡量：經辨識風險因子後, 應有適當之衡量方法, 作為風險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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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風險衡量包括風險分析與評估。前者係透過對風險事件發生之可能性及一旦發生

時, 其負面衝擊程度之分析。後者則係將此種影響與事先設定之標準(能承擔之額度或

風險胃納)加以比對, 作為後續風險控管之優先順序及回應措施之參考依據。 

2.2 對於可量化之風險, 採取較嚴謹的統計分析與技術進行分析管理。 

2.3 管理量化過程宜採取漸進方式, 例如:先追求信用風險之量化管理, 其後為流動性

風險、作業風險與其他風險之量化管理。 

2.4 對於較難量化的風險, 則以質化方式來衡量, 風險質化之衡量可透過文字敘述以

表達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影響程度。 

2.5 亦可透過各項業務之作業程序、作業權限、文件及憑證等控管程序之要求, 以評估

其作業是否確實符合程序規定。 

3. 風險監控：為監控各種風險暴露及其超限之狀況並作適當之顯示, 以利回應措施適時啟

動, 應訂定一套監控作業流程。 

3.1 重要風險之監控應於例行性營運活動中持續進行, 有助於即時掌握風險並為之因

應。 

3.2 風險監控中發現之異常應循正常管道呈報及處理。 

3.3 對於較低風險之監控得採取事後或例外監控, 事後監控頻率應考量風險的影響程

度。 

4. 風險報告：為記錄或討論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必要時由風險管理責任人於本公司經營管

理會議或策略會議報告或討論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各種報告可參考下列功能並予以設

計或編制： 

4.1 顯示管理程序有無適當的執行 

4.2 顯示有無以系統性方式進行風險辨識與分析 

4.3 紀錄風險之狀況並發展成為公司管理的知識庫 

4.4 作為風險管理決策擬定及核准各項措施之參考依據 

4.5 作為責任歸屬認定之參考依據 

4.6 便利風險監控及評估作業之執行 

4.7 進行風險管理資訊之分享及溝通 

5. 風險回應：本公司應持續優化風險鑑別能力、提升風險監控能力及強化風險應變能力。

各功能/部門/單位對於所面臨風險宜採取適當之回應措施, 有以下方式： 

5.1 規避風險：規避可能引起風險之各種活動 

5.2 降低風險：採取措施可以降低風險發生後的衝擊或降低風險發生的機率 

5.3 轉嫁風險：將風險之一部或全部由他人承擔, 例如投保保險 

5.4 承擔風險：無法採取回應措施或在成本效益考量下, 不採取任何回應措施控制風險

發生之可能性與其衝擊 

五、風險管理之執行：風險管理之執行乃按照風險管理三級制分工架構來運行。 

1. 第一線責任：各功能/部門/單位的風險管理作業承辦人, 依據相關風險管理作業程序執

行作業, 為最初的風險察覺、評估及控制的直接人員。 

2. 第二線責任：各功能/部門/單位主管(風險管理責任人), 需負責所屬領域的風險管理, 審

視相關管理程序及執行成果, 並應確實依照本政策及相關管理辦法監控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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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線責任：由本公司稽核單位評估第一線及第二線防線功能及流程運作的有效性, 

辨識這些功能可能的缺失, 最終讓董事會對風險管理有效落實感到放心。 

六、風險管理政策之修訂： 

1. 各功能/部門/單位主管(風險管理責任人)應每年檢視所屬領域之風險管理政策內容, 並

隨時注意國際與國內風險管理制度之發展情形, 據以檢討本政策, 以提升本公司及子

公司風險管理執行成效。 

本風險管理政策經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